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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乃理性之物，然而精神病人作為不能辨識自

己行為之人所欠缺的恰恰是理性；在這一層面上，法

律以理性之思維規範非理性之行為成為各國法律的

重中之重。因此古往今來，各國法律人士針對精神病

人的犯罪行為制定了寬嚴不同、內容迴異的各式刑罰

制度；然而嚴酷的現實擺在面前：越來越多的精神病

犯罪得不到有效遏制，從 2010 年“福建南平精神病

人行兇案”到最近 2012 年 12 月發生的河南光山縣

“精神病男子連砍 22 名小學生案”，社會震驚之大，

關注之高可想而知；但現實卻是：在中國內地，人們

普遍對精神病人犯罪缺乏瞭解，普通民眾大多想“殺

之而後快”但於法無據，那麼僅靠普通刑罰對遏制精

神病犯罪有效嗎？是否應當在刑罰之外另覓防治精

神病犯罪的良策呢？本文正是從《澳門刑法典》規定

的針對精神病犯罪的保安處分入手，通過對澳門地區

收容性質的保安處分分析，從而為內地建立精神病人

強制醫療和集中收容制度提供有益借鑒。 
保安處分(Safety Measures)，是國家刑事法律和行

政法規所制定的，對實施危害行為的無責任能力人、

限制責任能力人以及其他有相關人身危險性的人所

採取的，代替或者補充刑罰所適用的，旨在消除行為

者危險狀態、預防犯罪、保衛社會安全的各種治療、

矯正措施的簡稱。 
近現代以來，隨着報應刑向目的刑的轉變，刑法

逐漸從嚴懲罪犯、打擊犯罪的基礎價值觀轉向保障自

由、維持社會公正、實現正義的現代刑法觀，而且以

傳統的報應主義和道義責任論為基礎的刑法理論越

來越不能有效地解決日益嚴重的犯罪問題；保安處分

制度，作為近現代刑法理論和各國立法實踐中的重要

制度因素也隨之應運而生。 
國外保安處分制度的形成最初源於這樣一種基

本的社會需求──國家需要運用公權力，對具有一定

人身危險性，主要是犯罪危險性的特定對象採取防範

措施，以保衛社會安全。從制度層面看，這樣的規定

帶有濃厚的刑事政策色彩；但從價值層面分析，現代

保安處分制度注重運用國家權力對具有初犯危險性

和再犯危險性者，採取預防措施，隔離和消除其人身

危險性，強調了對個體的改善和保衛社會安全之效

果。因此，這種價值取向完全而且有必要從刑法一般

意義上的效果體系走出來，建立一個獨立的保安處分

理論體系。 
 

 
一、澳門地區保安處分制度概述 

 
保安處分制度作為一項補充或替代刑罰的刑事

法律制度，從澳門法制發跡之初便具有重要意義和典

型性。澳門由於作為葡萄牙管制下一個特殊地區，長

期適用葡萄牙法律。而葡萄牙作為歐洲典型的大陸法

系國家，對於保安處分在刑法典中有着詳細而系統的

規定，這也使得葡屬澳門時期，一系列本澳當地法律

法規深受葡萄牙影響而具有大陸法系的典型特色。但

由於處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滙這種特殊地位，《澳門刑

法典》中的保安處分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澳門

獨有的風格和色彩。 
早期《澳門刑法典》1由於深受《葡萄牙刑法典》

影響而將保安處分分為五種：收容處分、強制工作處

分、禁止執業處分、驅逐出境以及財產處分。其中，

收容處分依據對象的不同又可分為監護處分、禁戒處

分、矯治處分和感化處分，精神病人依據精神疾病輕

重及危險性歸屬於監護處分及矯治處分；隨着澳門回

歸以及澳門法制的過渡需要，從 1996 年 1 月 1 日起

新實施的《澳門刑法典》則簡化了保安處分制度，將

保安處分壓縮為了兩種：收容性質的保安處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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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歸責者的收容、對可歸責者的收容)，以及禁止

業務的保安處分。另外，收容性質的保安處分中，還

包括對違法青少年的收容，屬年齡之不可歸責2，只

不過由單行刑事法規另行規定。3

 
圖 1 澳門保安處分制度圖 

 
 
 
 
 

 
 

從《澳門刑法典》的編排來看，保安處分設專章

規定於總則第三編第六章，下設兩節：“不可歸責者

之收容”及“業務之禁止”，澳門理論界普遍認為，

保安處分分兩大類：即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和非剝奪

自由的保安處分，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主要是指對不

可歸責者之收容；非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主要是兩

種：業務禁止以及驅逐出境。4 當然也有學者比如趙

秉志認為，《澳門刑法典》實際上將保安處分劃分為不

可歸責之收容、可歸責之收容以及業務禁止三類5；目

前主流認為不可歸責之收容與可歸責之收容均可劃

歸入收容性質保安處分較妥。 
 
 
二、澳門地區保安處分制度之思想淵源 

 
作為刑罰的一種輔助措施，澳門立法者針對保安

處分的立法目的與刑法保持着相當的一致。從 20 世

紀 60 年代Eduardo Carreia(高寶娜)教授起草的《葡萄

牙刑法典(草案)》，到 1982 年《葡萄牙刑法典》，再到

回歸後現行的《澳門刑法典》都充分吸收了新社會防

衛思想6；而新社會防衛思想在刑罰與保安措施目的

的突出反映就是：強調刑罰與保安處分的終局目標在

與對整體社會法益的保護，重視對行為人危險性格的

矯治並促進其快點回歸社會，徹底摒除刑法“報應

論”的思想。因此保安處分連同刑罰在刑法典中有了

較為清晰的體現：旨在保護法益並盡快將行為人納入

社會。7

與此同時，《澳門刑法典》適當地將保安處分區

別於刑罰的一般判斷標準，其思想根源在於保安處分

更加重視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保安處分中的人身危

險性就是指行為人實施該危險行為的可能性與蓋然

性，或者行為人將來可能實施的趨向。這裏的可能性

判斷取決於現實生活中該行為發生的頻率、次數，行

為的表現、心理狀態及舉止等一系列客觀真實為基

礎，從而體現了保安處分防衛社會、預防未來的本質

屬性。但這裏的人身危險性又有個度，如果過分強調

人身危險性而忽視顯示真實狀況，則可能誇大保安處

分的實效性，有損行為人的人格，造成破壞法制、踐

踏人權的危險傾向。因此根據《澳門刑法典》第一章

第 40 條第 3 款規定：“保安處分僅在與其事實之嚴

重性以及行為人之危險性相適應時，方得科處之。”

保安處分實施的前提在於行為人實施了刑法所禁止

的事實而且該事實具有危險性。比如一持續性精神病

患者雖患有精神病及進行破壞活動的潛在危險，但是

如若沒有做出危害行為，法院依舊不能將其科處收容

性質的保安處分，因為沒有刑法所禁止的事實發生，

法院也無從判斷依據具體的事實情節才能得出結論

的人身危險性及其程度，所以此時精神病人無罪。保

安處分強調的是事態的嚴重性以及人身危險的可持

續性，有效地、真實地體現人身危險的可持續性，才

能達到保安處分預防犯罪的目的。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講，《澳門刑法典》從開篇第

一條便詳細區分刑罰與保安處分的條文規定，同時針

對保安處分還有單獨章節劃分進行細致說明，更加體

現出《澳門刑法典》“二元論”思想。所謂刑罰與保

安處分“二元論”指的是國家僅憑刑罰不足以達到

預防犯罪、保衛社會之目的，必須有保安處分和刑罰

相互為用，保安處分與刑罰在本質和形式上都存在着

嚴格區別，這有別於刑事實證學派的“一元論”觀

點。“二元主義”從傳統大陸法系三要素學說的角度

出發，在採取道義責任論和報應責任論的古典學派的

立場上加以改進和中和，從而得出責任論中主、客觀

相統一說，強調責任能力(年齡條件、精神健康條件)
與違法性意識(是否主觀犯罪)的一致協調。因而使保

安處分不同於刑罰以單純的法律後果為責任評價要

素，只是針對行為人的危險性進行評價8，這也使得

對可歸責者(犯罪前失常+犯罪後失常) 

對不可歸責者(精神失常者) 

對違法少年(適用單行特別法) 澳門保安處分制度 

收容性質的保安處分 

禁止業務的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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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處分在犯罪尺度的衡量上具有特殊性，從而形成

刑罰與保安處分在機制上的互補性。 
因此，某種意義上說，澳門保安處分從處罰的目

的、處罰的性質以及思想淵源上都有清晰的考量，無

論是有關精神病人之歸責、還是未成年人之收容，都

將事實之嚴重性與行為人之危險性結合起來考察保

安處分之適用，使得保安處分與其預防衛的危險性及

預期防衛目的形成比例，體現了處分的均衡。 
 
 

三、《澳門刑法典》中關於 
“精神病人保安處分”之規定評析 

 
精神病人的保安處分一直是各國安保政策中的

重要部分，澳門地區亦有較大篇幅的規定。關於澳門

精神病人的安保措施，可大致分為兩類： 
 
(一) 一類為“精神失常”或者“患有非偶然

之精神失常”。 
從醫學病理上分析是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社

會環境因素共同作用和影響下，大腦功能明顯處於失

調狀態，無法進行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為等精神活

動之人，這裏的非偶然強調病變的持續性而完全喪失

辨認能力和自控能力。《澳門刑法典》第 19 條認為：

“因精神失常而於作出事實時，無能力評價該事實之

不法性，或無能力根據該評價作出決定者，不可歸

責。”同時，“患有非偶然之嚴重精神失常之人，如

精神失常之後果不受其控制，且不能因此而對其加以

譴責者，即使其於作出事實時有明顯低弱之能力評價

該事實之不法性，或有明顯低弱之能力根據該評價作

出決定，得宣告為不可歸責。”因此，該類患者如若

作出觸犯刑法的不法行為，滿足行為的實害性，同時

法院亦認為將來有實施同類行為的可能性，則認定為

“不可歸責之收容”，處以相應的保安處分。 
 
(二) 另一類為“犯罪之前的精神失常”和

“犯罪之後的精神失常”。 
“犯罪之前的精神失常”類似於“暫時性精神

失常”，意指犯罪發生前已出現精神失常、瘋癲等症

狀，在危險行為實施後其神智又逐漸清醒、恢復正常

的一種精神失常狀態。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96 條

規定：“如行為人未被宣告為不可歸責而被判處徒

刑，但顯示由於在犯罪時精神已失常，普通場所制度

將對其有害，或顯示行為人將嚴重擾亂該制度，法院

須命令將之收容於為不可歸責者而設之場所，收容時

間相當於刑期。”譬如注射興奮劑過度而產生幻覺的

運動員、毒癮發作的吸毒人員都可以參照該規定進行

處理，針對性措施包括收容戒毒所治療、反興奮劑醫

療等，而並非直接判刑入獄。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與“醉酒狀態下的精神失

常” 9 區分開來。《澳門刑法典》單闢一節專門規定

“酗酒者及其等同者”，意在強調酗酒狀態下的失常

並非我們傳統意義所認為的精神失常，而是由於飲酒

這一外部因素導致的精神障礙，根據《澳門刑法典》

第 81 條規定：“如屬下列情況，須將對酗酒者或有

濫用酒精飲料傾向者所科處之實際徒刑，以三年為一

期，兩期為限，連續延長之：行為人以往曾犯罪，且

就該犯罪亦被科處實際徒刑；各犯罪係在醉酒狀態下

實施，或係與行為人有酗酒習癖或濫用酒精飲料傾向

有關；及為使行為人戒除酗酒習癖，或消除濫用酒精

飲料傾向而有必要延長刑罰。”由此可以肯定，在澳

門刑法理論界來看，酗酒狀態下的犯罪非但不是暫時

性精神失常，而是作為滿足、符合刑罰犯罪構成要件

三要素的一種犯罪形態加以嚴懲；在這裏《澳門刑法

典》並沒有考慮酗酒狀態下的行為人的自控能力及辨

識能力，而是更加強調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和有責性，

從非難的角度加大了對酗酒犯罪的處罰力度，這也有

別於保安處分制度中對精神狀態的辨別，屬於強制性

處罰條款。 
“犯罪之後的精神失常”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犯

罪後出現精神失常的狀況，這包括行為人實施的犯罪

致使其產生精神失常的情況以及行為人的犯罪行為

與之後的瘋癲無實質關聯的情形。根據《澳門刑法典》

第 97 條規定：“如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出現具有第

八十三條第一款或上條所指效果之精神失常，法院須

命令將之收容於為不可歸責者而設之場所，收容時間

相當於刑期。”同時，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9 條 3
款規定：“行為人意圖做出犯罪事實，而造成精神失

常者，不阻卻其可歸責性。”也就是說，犯罪人之犯

罪行為如係之前預謀，犯罪後造成精神失常，一樣不

可阻卻其違法性。 
但是《澳門刑法典》在處理犯罪後之精神失常問

題時，其對策又有詳細區分。如若該精神失常的可歸

責者不具有危險性，那麼依據 98 條規定：“行為人

在實施犯罪後精神失常，而該精神失常並不使之具有

一種程度嚴重至假設行為人為不可歸責者時足以將

之實際收容之犯罪危險性，在此情況下，須暫緩執行

已判處之徒刑，直至作為暫緩執行徒刑依據之精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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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狀態終了時為止。”在所作的暫緩執行徒刑命令裁

判之內，行為人應履行接受治療、遵守適當的非留院

性康復制度以及在指定地方接受檢查和觀察的義務

等，同時相關社會工作部門(如澳門民康精神健康促

進會等)還會介入干預以幫助其恢復融入社會。 
惟一規定不足之處是關於間歇性精神病人10的認

定和處理問題。由於間歇性精神病人有不同程度的緩

解期：完全緩解時，精神症狀已完全消失的，才可以

認為精神正常，此時作出的行為評定為完全責任能

力；雖處於緩解期，仍有殘留症狀或者性格改變的，

精神狀態不完全正常，出現危害行為時，其辨認或者

控制能力會明顯減弱，此時則不可歸責。《澳門刑法

典》中針對此類患者並未有明確規定，而相反 1997
年《中國刑法》中則對此類精神病人具有詳細區分11，

此為需改進之處。 
 
 
四、澳門地區精神病強制醫療狀況 

 
強制醫療不僅是醫學術語，同時也是一項法律制

度，在《澳門刑法典》中有明確定義：“如基於其精

神失常及所作事實之嚴重性，恐其將作出其他同類事

實屬有依據者，法院須命令將之收容於康復場所、治

療場所或保安處分場所。”其中的收容於康復場所、

治療場所或保安處分場所所意指根據精神失常程度

對收容場所進行判斷，最終採取針對性的強制治療。 
根據澳門現有醫療體系和《澳門精神衛生制度》

的相關規定，澳門強制醫療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一) “家庭康復治療”與社工部門輔助治療

結合 
家庭康復治療是相對於政府收容制度而言保安

處分措施中最為輕緩的一種。由於家庭康復能使精神

病人在家庭的環境中、熟悉的親屬陪護下進行復健，

以平和的、正常的康復模式促進精神病人身心的愈

合，因此較為推崇。但是《澳門刑法典》第 98 條明

確規定：“只有不具備危險性之犯罪後精神失常時，

可暫緩執行已判處徒刑，直至精神狀態失常終了為

止。”因此，家庭式康復治療適合於不具有危險性的

輕度精神障礙患者，以家庭康復場所代替收監徒刑。

根據 2011 年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以及澳門街坊

會聯合會調查顯示：45%輕度精神障礙人士12(包括智

能障礙者、精神病復康者、語言障礙者等)在家庭持

續性康復治療的幫助下，同時配合社工部門(包括復

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澳門民康精神健康促進會)等
社會機構的輔助治療，能夠恢復或大致恢復到發病前

智力水平和識別水平；這說明家庭式康復治療在患者

自我復健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澳門社工部門對於街坊民眾的精神健康治療有

着重要輔助作用，這其中包括澳門特區社會工作局直

接下屬的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民間組織澳門民康

精神健康促進會還有法務局下屬的社會重返廳等多

家康復服務機構。當精神病患缺乏自理能力或者家庭

內輔助治療無法達到應有的復健標準時，病患家屬可

以向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13提出申請，以作評估和

定期介入處理；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在評估並受理

患者後會給予精神病患者治療相應的服務，包括： 
a) 為需要服務的障礙人士提供跨專業的綜合評

估，協助他們尋找適切的服務配置； 
b) 為障礙人士提供個案諮詢與診療意見、計劃； 
c) 為障礙人士及其家人提供相關資訊，使他們能

便利地獲取復康服務的訊息； 
d) 組織培訓復健活動，促進復康服務的專業發

展和針對性訓練； 
e) 促進社會共融的教育活動； 
f) 推動復康服務的科研工作。 
與此同時，澳門民康精神健康促進會亦可聯繫家

屬進行平時定期康復服務，並通過社工的介入，舉行

分享會、茶聚，以及協助解決病患家屬就醫問題、保

健問題等方式促進患者的康復，解決生活中的疑難問

題等。 
 
(二) 強制入院治療 
對於可歸責者並且普通場所收容(如家庭康復治

療)無法阻止其人身危險性存在的，或者精神障礙之

不可歸責者，都可以引致法院判令強制收容，這在上

文介紹“精神病人保安處分”中有所提及；而收容場

所一般為澳門特區政府指定之精神病院。可歸責者收

容時間相當於刑期，收容期滿後再由法院酌情判斷是

否繼續收容或者返家治療；不可歸責者收容時間不固

定，但針對不可歸責的事實最高可處五年徒刑的犯

罪，最低的收容年限不低於三年，但收容時間不得超

過不可歸責者所實現之罪狀的最高限度。14

現時澳門地區針對精神病人的收容醫院主要包

括仁伯爵醫院和氹仔精神病院，其中氹仔精神病院前

身是鏡湖醫院精神科，後鏡湖醫院撤銷精神科轉而將

精神病人的後續護理、治療全部並入氹仔精神病院，

從而使氹仔精神病院成為全澳最大的精神病患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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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根據澳門政府 31/99/M 號法令頒佈的《澳門精

神衛生制度》第二章第 8 條規定：“得對屬下列情況

之嚴重精神紊亂患者採取強制性住院措施：a)其精神

紊亂之狀況危及其本身或他人之人身或財產性質之

具重要價值之法益，且其拒絕接受醫療；b)其對給予

同意之意義及範圍無足夠之判斷能力，且缺乏治療會

嚴重損害其健康狀況。”在上述兩種情形下，重度精

神病患可不經過本人同意而強制入院進行治療，同時

依據特定程序使患者家屬了解強制入院治療的各項

權利與義務，以便清晰的了解患者被剝奪自由的原

因，並可申請辯護人予以辯護，針對不合理之強制入

院裁決提起上訴。 
由於強制入院作為保安處分亦具有剝奪自由之

嚴酷性，出於充分考慮當事人的知情權和被強制人人

權因素，法院賦予以下特定人士享有申請強制入院治

療的正當請求權：包括被強制人之法定代理人，具有

正當性宣告強制入院申請之當事人，澳門衛生局局

長，檢察院以其他相關人士等。只有當強制入院治療

不具備必要性，精神病患已經具備自控能力或可在自

由狀態下維持治療時，強制入院可終止，依據《澳門

刑法典》第 85 條規定，該終止要求還必須由法院重

新審查，以便決定是否釋放或出院。 
強制入院治療是澳門保安處分措施中強制收容

的重要環節，體現出《澳門刑法典》對無刑事責任或

限制刑事責任人的處罰思路和社會保障，使得強制入

院治療形成一種對社會和精神病人利益堅固的防衛

措施，而不是對精神病人的刑罰。刑罰雖是犯罪的最

終後果，但不是最終目的，精神病患由於疾病失去認

識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一定條件下對精神病人實行強

制入院治療，不是針對病患的失格行為採取的懲罰，

而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保障普通民眾安全的特殊措

施，同時也關係到精神病患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

以司法化的途徑將具有一定人身危險性的病患送入

醫院治療是國家和政府的需要，以使保安處分更加科

學、合理。 
 
(三) 強制隔離 
針對非常嚴重之犯罪行為而該精神病患為不可

歸責者，強制入院治療亦不可消減其危險性，並可能

危害其他病患安全時，澳門法院可依據具體情形和該

患者人身危險性宣佈其強制隔離，並通知相關強制收

容場所為其準備特別隔離室進行深切治療。根據第

25/2000 號行政法規《澳門監獄組織架構》以及第

40/94/M 號法令《澳門監獄法》之相關規定：“澳門

監獄經由相關權限政府成員許可後，亦可例外地執行

收容保安處分。”也就是說，監獄部門針對重度危險

性精神病患可以適當履行保安處分權力並由特定人

員看護，但是批准權限在於政府相關部門，其單獨的

隔離治療也需要特別批示方能決定，因此該種實例在

澳門較為少見。 
還有一種情況是針對吸毒引發的強制隔離收

容。由於吸毒所引發的暫時性精神失常屬於可歸責範

疇 15 ，因此其引發的犯罪行為具有違法性和可歸責

性。但是對其直接判刑明顯不符合吸毒人員處理的慣

例以及吸毒人員自身健康，所以此時將該行為人收容

於專業的戒毒場所進行強制隔離治療更為妥當，而並

非收容入院。 
 
 

五、內地關於精神病人保安處分的立法現狀 
 
內地並不存在澳門式的保安處分制度，《中國人

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單行法律以及

行政法規中也沒有使用“保安處分”一詞。但是不少

學者認為：“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沒有保安處

分之名，但卻有保安處分之實。”16 而且保安處分已

經默默在內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內地關於精神病人的保安處分規定不多，散見於

《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層面。《刑法》第 18
條規定：“精神病人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

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

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

和醫療；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治安管

理處罰法》第 13 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

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違反治安管理的，不予處

罰，但是應當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看管和治療。”《刑

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所規定的強制治療是針對

實施犯罪行為或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無責任能力的

精神病人，是對精神病人所適用的旨在“隔離排害”

的強制醫療措施，不是對精神病人適用刑罰；然而上

述兩條針對精神病人的保安性措施缺點在於：規定的

概括性太強，原則性意義大於實踐操作導致適用條件

的不明確、缺乏規範性。而且上述條文只是提及政府

強制醫療這麼一個概念，至於如何進行治療，治療的

程序，治療所針對的人群，治療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

及對策，都未有詳細規定。 
就上述《刑法》第 18 條中關於精神病人強制醫

療的定義，我們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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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澳門地區保安處分制度看內地精神病人強制醫療體系之完善 
 

(一) 內地的強制醫療適用對象主要是無刑事

責任能力精神病人 
刑法中以專門條文獨立規定了強制醫療，對於普

通刑事犯罪人並不適用，而是適用於特定的精神病

人。但是這裏的精神病人主要是針對無刑事責任能力

的精神障礙人士，而對於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

人犯罪，雖然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但沒有明確規定

需適用強制醫療，其他地方性法規中也未見相似規

定，可見區分度不明。 
 
(二) 內地強制醫療是一種刑罰的替代性措施 
精神病人由於患特殊疾病無自控能力和辨識能

力，即使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造成了相應的危害

結果也不具備刑法上的可歸責性，無法對其進行刑事

處罰。但是不處罰不意味着放任，精神病人造成危害

性結果，也顯示了其再次危害社會的可能性，在精神

病人家庭治療和通常性醫療無法對其進行糾治時，具

有官方背景的強制醫療手段作為司法介入方式對精

神病患進行強制收治，體現出司法的“二道防綫”作

用，這也對刑罰之不能形成彌補。 
 
(三) 內地強制醫療是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刑事

實體措施 
司法實踐中，內地的公安機關在強制醫療的實施

中起着主力作用，公安機關針對病患採取強制手段，

在合法的程序下將其帶入省、市、區專門設立的康復

醫院接受系統治療，由於期間會限制人身自由，因此

內地的強制醫療更體現出刑事實體措施的特徵。 
 
 

六、內地新《刑事訴訟法》對精神病人 
保安處分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彌補《刑法》及《治安管理

處罰法》中關於精神病人保安處分的不足，完善強制

醫療司法程序，維護公安安全的需要，也同時為了回

應社會各界要求加強精神病人管制措施立法的呼

聲，2012 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次修正案》中，通過

了有關“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

序”的特別規定，並將其作為第五編“特別程序”的

第四章節加以歸納立法；針對新制定的《中國人民共

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的相關

規定，我們將進行詳細分析： 

在定性方面，新制定的《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

規定：“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

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

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

療。”這裏強調需強制醫療的情形有三點：一是行為

的事實條件，即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客觀上存在；二

是責任能力條件，即該病患為經司法程序鑒定之人；

三是社會危險性條件，即存在繼續危害社會公益的可

能；三條缺一不可，否則不能實施強制醫療。 
在程序的啟動方面，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 285

條規定：“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由人民法院決定。

公安機關發現精神病人符合醫療條件的，應當寫出強

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對於公安機關移送

的或者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

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

申請。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

療條件的，可以作出強制醫療決定。”也就是說，人

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可啟動強制醫療程序，由公安

機關進行移送和安保配合。但是整體的決定權在於人

民法院。在移送——審查起訴——審判三個環節，公

檢法三機關都有自我審查能力，一旦發現符合條件精

神病人都可提請強制醫療程序。 
在審理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286 條的規

定，強制醫療的審理組織為人民法院合議庭，審理期

間為一個月，法庭應當通知行為人的法定代理人到

場，如果行為人沒有律師，法庭應通知法律援助機構

指派律師為其提供幫助。符合條件的，人民法院需在

一個月內作出強制醫療決定。 
綜上可知，本次新《刑事訴訟法》修改構建了較

為完整的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並響應了社會關於精神

病人立法措施的呼聲；該特別程序的規定有利於化解

目前許多家庭無力監護精神病人而導致危害共安全

事件頻發的局面，同時程序上的相關規定也突破了以

往公、檢、法三方“踢皮球”各不監管的尷尬境地，

使精神病人的強制收容了有了程序和立法保障。但是

新《刑事訴訟法》的不足也顯而易見： 
 
(一) 可歸責之精神病人可否強制收容？ 
新《刑事訴訟法》用獨立章節詳細規定了不可歸

責之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並詳細說明了針對該

種病患的保障措施；但是可歸責之精神病人是否也應

當引入強制醫療程序呢？可歸責的精神病人在病情

嚴重時期是否也需要臨時性的強制醫療措施直至其

完全緩解清醒呢？可歸責的精神病人在病情平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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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就可以放任自由而不受約束呢？還有最根本的

判斷標準：如何斷定該病患是限制刑事責任能力還是

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是否也應當出台嚴格標準以作

判斷呢？這些問題，顯然是新《刑事訴訟法》沒有提

及的。而且沒有做詳細區分，避開了相關程序規則。 
 
(二) 強制醫療的申請當事人有哪些？是否可

以允許被強制人親屬或者利益受損人提出強制請

求？ 
新《刑事訴訟法》從 285-289 條中，均以大篇幅

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申請程序

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強制醫療決定的主體也有清晰的

規定；然而惟獨針對個體申請沒有詳細規定：比如私

人主體如病患近親屬可否主動提出申請？受到精神

病人侵害而遭受損失的利益受損者可否提請強制醫

療請求？針對檢察院的不予申請，病患近親屬可否提

請上級檢察院抗訴或者直接向申請強制醫療？換而

言之，人民檢察院究竟是以甚麼樣角色參與強制醫療

程序的呢？這些問題都有待明確。 
 
(三) 強制醫療的期限應該多久？有沒有最低

或最高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中第 287 條只是提及強制醫療

的審理期限為一個月，但是針對被強制人在康復醫院

的治療期限卻沒有提及；第 288 條也只是規定“醫療

機構要定期對強制人進行診斷評估，對於不具有人身

危險性的患者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請人民法院批

准。”但是強制醫療的限度問題依舊懸而未決，是依

據被強制前病患所犯的罪行衡量刑期還是強制醫療

具有基本的法定醫療期限呢？強制醫療有沒有最低

期限規定呢？法院在作出決定時是如何計算期限

呢？無法治愈的精神病人是否永遠被強制醫療呢？

這些棘手問題在新《刑事訴訟法》中都沒能得到解決。 
 

 
七、“他山之石”：澳門保安處分中 

關於精神病人收容規定之啟示 
 
縱觀內地與澳門保安處分的立法規定，我們可以

發現兩地保安處分有着顯著差異和眾多不同，其中有

很多規定值得內地立法者深思；澳門地區立法者針對

精神病人的問題分析和思路有很多是超前的和精細

的，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分析看出： 
 

(一) 《澳門刑法典》規定細致精確，適用條件

明晰 
《澳門刑法典》考慮到實際需要，首先依據精神

病人的責任能力區分為可歸責之精神病人與不可歸

責之精神病人，在責任能力上作出了詳細區分；其次

根據主觀惡性的不同，將可歸責之精神病人分為犯罪

前和犯罪後，針對精神病人不同的犯罪情形以及主觀

罪過詳細判斷，突出了罪責刑相統一的原則，考慮周

全，事無鉅細。 
 
(二) 權責分明，人性關懷 
澳門保安處分的適用，一直是由法官進行決定；

針對精神病人的處分措施，也是由法官參考精神病患

的實際情況和人身危險性決定是家庭康復治療還是

強制入院治療，收容處所也會有所不同；與此同時，

考慮到人性化關懷和實際需要，《澳門精神衛生制度》

詳細規定了申請強制醫療的請求主體，既包括公訴機

關澳門特區檢察院，也包括個人，如：患者近親屬，

具有正當性宣告強制入院申請之當事人，澳門衛生局

局長以其他相關人士，甚至包括精神病院院長；針對

特殊病人，還會成立專門委員會以協助其入院程序、

手續，充分體現了人本主義的一面。 
法院法官作為裁決主體，享有強制醫療決定權，

屬於中立地位；而澳門特區檢察院作為檢察機關享有

申請權，衛生局局長作為行政機關具有監督權，因此

在權力配置中，特區法院——特區檢察院——衛生局

局長形成了有效監督配合，權責分明，促成了強制入

院治療的實現。 
 
(三) 保安處分具有彈性和靈活度 
保安處分針對精神病人的收容期限具有很強的

靈活性，針對可歸責之精神病患，所犯罪刑之刑期即

相當於強制醫療期限，收容期滿後再由法院酌情判斷

是否繼續收容或者返家治療；不可歸責者收容時間不

固定，但針對不可歸責的事實最高可處五年徒刑的犯

罪，最低的收容年限不低於三年，但收容時間不得超

過不可歸責者所實現之罪狀的最高限度。 
《澳門刑法典》通過上述規定增強了保安處分期

限的靈活度，而並沒有像大陸一樣基本“只進不

出”，強制醫療的解除沒有期限規定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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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內地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制度完善之構想 
 
中國幅員遼濶，各地精神衛生立法不一，各地區

精神病人所患精神疾病的種類不同、誘因不同決定了

其人身危險性的大小不同。採取“一刀切”的方式將

具有不同人身危險性的精神病人都適用強制醫療，存

在着多種弊端。因此，更科學的對策是根據精神病人

的人身危險性仿照《澳門刑法典》對精神病人予以區

分，建立多種層次精神病人治療體系。 
目前，中國對違法犯罪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療的

機構只有公安部門所屬的安康醫院，不僅數量有限，

難以招架全國範圍內需要強制醫療的精神病人，而且

在效果上只能收治部分危險性高的重症精神病人，其

他的則無暇顧及。如果再擴大強制醫療適用對象的範

圍，將強制醫療的實施全部交與安康醫院就變得不現

實。筆者的設想是： 
 
(一) 完善程序設置，詳細區分無刑事責任能力

和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 
對於判定無刑事責任能力精神病人，可按照《刑

事訴訟法》第 285 條規定：由法院判決送交醫院強制

醫療。但其家屬或監護人確有治療和看管能力的除

外；公安機關和監察機關予以配合。對於肇事的精神

病人，一般情況下由其家屬或監護人承擔看管和醫療

的責任，如無家屬或監護人看管、其家屬或監護人沒

有能力看管或醫療、家屬或者監護人拒不履行看管醫

療責任、或者家屬或監護人的看管不足以防止其繼續

危害社會的，則由公安機關送到指定醫院強制醫療。 
對於判定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按照

《刑法》的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如果他有服刑能

力，則正常執行刑罰，同時可在執行場所給予治療；

而對於無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罪犯，根據其人身危險性

的有無、大小分為三種情況處理： 
1. 不會對社會造成危害的，保外就醫或者在監獄

內部的醫療機構就地醫治； 
2. 有造成社會危害一般危險的，強制在衛生部門

所屬的精神病醫院住院治療； 
3. 有造成社會危害嚴重危險的，送交康復醫院強

制醫療。 
應明確的是，上述三種治療方式的治療時間計入

刑期。人身危險性的有無、大小，可規定由司法精神

病鑒定機構根據其行為的嚴重程度和精神疾病的嚴

重程度、暴力程度，綜合評判。 
 
(二) 細化程序規則，擴大強制醫療申請人主體

資格 
強制醫療不僅是司法機關參與的程序，也是社會

各個階層、主體參與的程序；因此強制醫療的履行不

僅需要公檢法機關三者的配合，更需要賦予公民一定

的知情權、參與權、申請權和申訴權；所以強制醫療

的申請主體資格也應向澳門地區立法學習，使與該精

神病人利益相關的個體、社會公眾、公益人士都參與

進來，以維護社會的統一性與協調性，體現社會的人

文關懷。 
 
(三) 加強人權保障 
為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中國《刑事訴訟法》

應參照澳門《精神衛生制度》等相關規定，規定自相

關機關決定對行為人進行精神病鑒定之日起即應為

其指定辯護律師，應明確規定被強制醫療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近親屬、辯護人對適用強制醫療的決定有權

提起上訴，而並非申請複議這樣的行政手段，以便保

護被強制人人權。  

 
 
 
註釋： 
                                                 
1 這裏指舊《澳門刑法典》，於 1886 年 9 月 16 日葡據時期通過，是澳門早期五大法典之一。 
2 詳見《澳門刑法典》第 18 條：“未滿十六歲之人，不可歸責。” 
3 詳見 2/2007 號法律《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該單行法律規定：對於年滿 12 歲尚未滿 16 歲的少年，一旦做出被澳

門法律規定為犯罪或者輕微違反行為的，可對其採取相關的教育監管措施，其中包括收容性質的保安處分，收容場所

為少年感化院。同時，該法規還就違法少年的收容制度、收容之一般細則、收容少年的探訪制度、期間的通訊、醫療、

教育制度都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 
4 燕人、東山：《澳門刑法總則概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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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趙天志、蕭中華：《澳門新刑法典基本原則之探討》，載於《法律科學》，第 8 期，1997 年。 
6 詳見安塞爾的“新社會防衛論”(New Society Defense Thought)，它更加強調人道主義刑事政策運動，社會防衛體現的

應該是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刑法也並非惟一的工具，甚至不是對付犯罪的首要工具，主要途徑應是預防犯罪。 
7 詳見《澳門刑法典》第 40 條第 1 款。 
8 [日]大塚仁：《刑罰概說》，馮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年。 
9 自願醉酒者是自願降低自己評價危險和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從而增加了傷害他人和實施其他社會危害行為的可能

性。大陸刑法理論一般將自願醉酒後的犯罪歸因於原因上的自由行為，並據此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典型包括中國

大陸、法國及澳門地區等。見馬松建：《論生理性醉酒人的刑事責任》，載於《當代法學》，2006 年第 5 期。 
10 間歇性精神病是一個法律概念，而非精神醫學概念。其表現為行為人精神狀態不完全正常，出現危害行為時，其辨認

或者控制能力可以明顯減弱，應評定為限制責任能力者。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18 條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時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

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12 見澳門社會工作局網站：http://www.ias.gov.mo/qa/qa.jsp#q27，2012 年 12 月 10 日。 
13 見澳門社會工作局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網站：http://www.socialinfo.ias.gov.mo:8080/Kiosk/GeneratePageDetails.jsp?pag

eid=135&lang=S。2012 年 12 月 10 日。 
14 見《澳門刑法典》第 84 條 2 款。 
15 見《澳門刑法典》第 96 條“犯罪前之精神失常”。 
16 趙秉志：《中國刑法修改若干問題研究》，載於《法學研究》，第 18 卷第 5 期，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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